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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要点

2023 年，全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

工作重要论述，坚决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的决策部署，聚

焦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，通过源头管控、规范条件、严格

管理、综合治理和强化监管等手段，切实把非煤矿山安全生

产工作抓紧抓实抓细，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、从根本上解

决问题，推动全市非煤矿山行业安全高质量发展。

一、加强源头管控，提升安全监管效能

1.加强源头管控。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不具备安全

生产条件、位于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内的非煤矿山尾矿库建设

项目，一律不予审批；对已形成的采空区等地质灾害未进行

彻底治理的，一律不得批准；新建“头顶库”、总坝高超过

200 米的尾矿库、无配套矿山的独立选矿厂尾矿库，严禁在

距离黄河干流岸线 3 公里、重要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新建、

改扩建尾矿库，一律不予审批；严禁新建湿排尾矿库，原则

上不再审批尾矿库加高扩容建设项目。持续推进不符合国家

产业政策、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非煤矿山关闭工作，提升

非煤矿山本质安全水平。

2.提升开采规模。积极推进淘汰退出、整合重组、改造

提升三个一批，严格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制定的最小开采规模

和最低服务年限标准，协同推进矿产资源整合，进一步优化

开采布局，力争实现非煤矿山数量逐步减少、质量逐步提升，

大中型矿山占比明显提高，真正实现矿权、规划、生产系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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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采主体、管理经营“五统一”，提升非煤矿山规模化水平。

3.严格审查审批。对露天矿山转井工、利用上部露天采

坑排放尾砂及废渣矿山、要从严审查审批；新建四等、五等

尾矿库必须采用一次建坝方式；新建、改扩建尾矿库下游 3

公里范围内不得有居民区、村庄、学校、工厂等重要生产生

活设施；在符合安全条件下，加快铁、金、铝等战略性矿产

资源的安全许可，提升矿产资源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。

2023 年将重点推进符合条件的地下矿山、露天矿山和尾矿库

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作，在 2023 年年底前争取完成翼城

县星联矿业有限公司、翼城县琨霖矿业有限公司、翼城县天

翼矿业有限公司、浮山县圪塔岭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浮

山县宏龙矿业有限公司、浮山县永盛铁矿有限公司、曲沃县

庆江赤石屿沟铁矿有限公司、曲沃县祥富矿业有限公司、襄

汾县福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、襄汾县东瑞矿业有限公司一系

统 10 家地下矿山，浮山鸿飞矿业有限公司露采系统 1 家露天

矿山取证工作。重点推进临汾市天铜矿产有限公司尾矿库、

浮山县新通选矿有限公司尾矿库、浮山县奎盛选矿厂尾矿

库、浮山县正杰选矿厂尾矿库、浮山县尧浮选矿厂尾矿库、

临汾市天铜矿产有限公司尾矿库 6 座尾矿库湿排改干堆工

作。

二、突出监管重点，压紧压实责任链条

4.压紧责任链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严格落实地方领导

包保责任制度，地下矿山和尾矿库要逐矿逐库明确包保责任

人，制定包保责任清单，落实包保措施，定期组织分析安全

生产形势，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问题，在 3 月底前更新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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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县级政府网站公告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地方政府领导安全

生产包保信息。严格落实《山西省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专员工

作制度》，按照要求配足配齐监管专员，切实加强生产作业

现场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和处置违法违规操作等重大事故隐

患，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。

5.严格图纸交换工作。非煤矿山企业图纸资料管理要登

记建档编号、建立台账。基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必须按照

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建设，按照矿山施工图进行施工，施工进

度要在施工图中及时体现，必须有与实际相符的纸质现状图和

经监理确认的隐蔽工程记录，其中开拓系统图，中段平面图，

通风系统图，井上下对照图，压风、供水、排水系统图，供配

电系统图，井下避灾路线图等，至少每月更新一次并由主要负

责人签字确认后报县应急管理管理局备案。正常生产的金属非

金属地下矿山应至少每 3 个月更新一次图纸并由主要负责人

签字确认后报县应急管理管理局备案。针对开采同一矿体的

相邻地下矿山企业每月交换一次图纸，并建立相互入井监督

机制，保证矿与矿之间保安矿柱的完整性和图纸资料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。

6.突出监管重点。襄汾县、浮山县、翼城县、曲沃县 4

个非煤矿山重点县要严格落实《临汾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重

点县分片联系指导工作制度》（临应急发〔2021〕210 号）

要求，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，明确重点工作任务，制定并落

实“一县一策”“一企一策”整治方案，细化工作举措，加

快推进“机械化换人，自动化减人，智能化作业”，切实提

升企业安全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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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严格复工复产。非煤矿山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

市相关要求，精心编制复工复产工作方案，做好全员安全教

育培训，扎实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严

格对照复工复产要求和程序，严格验收标准，切实做到成熟

一家、验收一家，合格一家、复工复产一家。对于不符合安

全生产条件和弄虚作假的企业，严禁复工复产。同时要加大

对已复工复产企业监督检查，做到复工复产一家，执法检查

跟进一家，切实督促企业消除安全风险，安全运行。

8.组织人员培训。采取集中授课、座谈交流等方式，深

入非煤矿山企业全覆盖开展宣讲教育和安全培训，引导矿山

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树牢安全意识。2023 年 2 月

底前市应急局组织一次重点针对安全监管、隐患排查等方面

的安全教育培训，提高全市安全监管人员业务水平和企业安

全监管人员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。

9.开展科技兴安。借助科技优势，淘汰落后工艺设备，

助力安全生产。持续推进淘汰采用干式制动的无轨胶轮车或

者改装车辆运输人员、炸药、油料等落后工艺设备，确保淘

汰金属非金属矿山第一批和第二批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

全部落实到位。加快推进非煤矿山尾矿库安全监测预警系统

全面建设联网，确保在 2023 年底前，全市金属非金属地下

矿山、尾矿库感知数据全部联网，接入国家矿山安监局平台，

提升非煤矿山信息化水平。推动尾矿库湿排改干堆工作，提

升尾矿库本质安全水平，降低尾矿库安全风险。

三、推进综合治理，提升风险管控水平

10.深入隐患治理。开展“专家会诊”，抽调省级专家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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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安全会诊，全面深入系统排查问题隐患。对正常生产地下

矿山和尾矿库等重点企业，要在 6 月底前进行风险评估，完

成专家会诊。开展矿山安全培训专项检查，严格培训抽查抽

考，常态化开展“逢查必考”，推动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人员

和企业从业人员能力素质提升。开展露天转井工开采矿山专

项检查，凡存在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等突出问题的一律停产

整改，有效提升露天转井工开采矿山安全生产水平。襄汾县、

浮山县、翼城县、曲沃县要持续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，

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或政府组织、企业出资的方式，加强采空

区调查治理，大力推广充填开采，在全面调查清楚、彻底整

治到位的基础上，方可开展生产建设，提升隐蔽致灾因素治

理管控能力和水平。

11.强化第三方管理。全面加强外包采掘施工和中介服务

监管。严把采掘施工单位准入关，推动形成以项目部监管为

中心，加强采掘施工队伍日常监督检查，严格落实非煤矿山

外包工程有关规定，严肃查处不具备资质承包、资质挂靠、

层层转包分包等非法违法行为。全面核查中介服务机构近两

年的安全设施设计、安全评价报告，严肃整治一批严重失实、

弄虚作假的技术服务机构；对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，综合

运用曝光、约谈、“黑名单”、行刑衔接等手段，查处一批

典型案例，形成震慑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
12.确保安全度汛。在汛前及汛期要加强安全生产专项执

法检查，督促矿山企业严格落实雨季“三防”措施。尾矿库

企业在汛期前要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调洪演算，复

核尾矿库防洪能力；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排洪系统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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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进行一次全面检测，出具相应检测报告。当排洪涵管局部

出现变形、损坏等情况时，优先论证在库周边采取开凿排洪

隧洞的方式进行排洪。

13.深化尾矿库攻坚治理。分类处置无主库和停用时间超

过 3 年尾矿库，针对排查新发现的无生产经营主体和停用时

间超过 3 年尾矿库，要及时制定闭库工作方案，细化责任、

资金、时限等要求，扎实推进闭库销号工作，2023 年前完成

浮山县国明选矿厂尾矿库、浮山县国华选矿厂尾矿库闭库手

续。全市 25 座尾矿库要在 6 月前完成尾矿库安全风险监测

预警系统建设。强化尾矿库“一库一策”安全风险管控措施

的落实，做好尾矿库日常监管工作。翼城县、曲沃县、襄汾

县、浮山县、汾西县对以“沉淀池”、低品位堆储场、填沟

造地、环保整治等名义建设的尾矿堆存场所，要彻底进行分

类处置，并明确监管部门，做到不失控、有人管，确保安全

生产。

四、落实主体责任，夯实安全管理基础

14.压实主体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及非煤矿山企业要建

立完善安全生产履职尽责承诺制度，履行承诺事项，明晰带

班跟班、驻矿盯守人员职责，建立层级清晰、分工明确的安

全责任体系；全面落实双重预防机制，指导非煤矿山企业及

时开展风险辨识评估，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公告制度，在重点

区域设置并动态更新风险告知栏，制作发放岗位风险告知

卡。要研究制定矿山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要求，明确管理团队、

人员素质、装备系统、管理制度、安全投入等方面的基本条

件要求。按规定及时完善和修订事故应急预案，开展应急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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练，全面提升应对突发事件事故的能力水平。

15.紧盯关键岗位。企业要制定完善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实

际控制人等关键人员责任清单，集团化管理的上级公司应当

设立安全总监，落实对所属矿山安全负责人实行派驻制、总

工程师进领导班子、救护队提级管理等措施；上级公司要加

强对下级单位“一把手”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检查考核。

要按规定配齐三项岗位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，做到持证上

岗，杜绝证件挂靠现象。

16.夯实安全基础。要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教育，要保证新

上岗、转岗员工的安全教育时间，将重大安全风险辨识作为

培训的重点内容；对采用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设备的，要确

保操作人员培训达标后再上岗。推动非煤矿山企业深入开展

“安全班组建设年”活动，广泛开展“学法规、抓落实、强

管理”活动，加强“反三违”教育、每个企业至少选树一个

安全班组和优秀班组长，引导非煤矿山企业不断加强基础管

理工作。

17.不断持续改进。安全生产标准化已达标企业要持续运

行和改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体系，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

平。未达标企业要以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》为指

导，向先进看齐，汲取经验，以安全标准化建设为载体，不

断提升自身安全管理水平。

五、强化执法检查，营造“打非治违”高压态势

18.严格精准执法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科学编制 2023 年

度监管执法计划，明确重点检查对象、检查频次和重点执法

任务。认真执行执法公示、全过程记录、法制审核“三项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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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”，严格执法、规范执法、精准执法，切实提高执法效能。

要聚焦非煤矿山生产建设矿山现状与设计严重不符等重点

难点问题及防汛度汛、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等特殊时段安全

稳定，紧盯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用足考核记分、行政处罚、

通报曝光、联合惩戒、行刑衔接等惩处措施，加大执法检查

力度，实现“查处一企、震慑一地”。每月汇总监管执法计

划完成情况，每季度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形势和执法任务完成

情况，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，制定加强改进的对策措施，

进一步提高监管执法效能。要建立执法检查考核问责机制，

对非煤矿山监管执法计划落实、执法效能等情况进行考评，

充分利用非煤安全监管 APP 进行现场、非现场监管执法和远

程常态化监管。

19.保持“打非治违”高压态势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把“打

非治违”作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，严格执

法，精准执法，重点打击无证、证照不全或证照过期、超许

可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；被暂扣证照或被责令停产整顿未

经复查合格擅自组织生产经营；未通过复工复产验收，擅自

组织生产经营；不按批准的设计组织建设生产；不及时填绘

图纸或开采现状图与实际严重不符；涉及人身安全、危险性

较大的设备设施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检测检验；外包工程以

包代管、包而不管等违法非法、违规违章行为，定期在主流

媒体集中曝光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，形成“打非治违”的

高压态势。

20.汲取事故教训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及时组织辖区内所

有非煤矿山企业要深刻汲取襄汾县铁宝丰矿业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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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4·10”较大窒息事故、浮山县北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“8·11”放炮一般事故等数起事故教训，加强对本辖区非

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分析研判，对重大事故隐患分析和生产

安全事故规律研究，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举一反三，

对症下药，提出防范事故的对策措施，努力实现全市非煤矿

山安全生产事故大幅下降，切实扭转我市非煤矿山行业安全

生产态势。






